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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邹平高中生“谈话死”案开庭
班主任柴某被控过失致人死亡罪，受害人家属要求学校公开道歉

本报滨州 7月 9日讯 (见
习记者 赵树行 ) 去年曾
引起关注的邹平县第一中学
高中生“谈话死”一案有了最
新进展。9日上午 9点，该案
在滨州市无棣县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动手打人的邹平一
中原高二一班班主任柴某被
控过失致人死亡罪，法庭将
择日宣判。

据了解，现年32岁的柴
某与被害人范某分别是邹平
县第一中学高二一班班主
任、班长，2011年3月11日晚
自习期间，因违反纪律，受害
人范某在被班主任柴某叫去
谈话时死亡。2011年3月15
日，柴某主动到公安机关说
明事情经过，该案正式立案。

检方指控称，去年3月11

日20时许，柴某到高二一班
教室外查看晚自习纪律，发
现受害人范某及另一名学生
徐某某有违反自习纪律的行
为，遂让二人到教室外的走
廊上，对其批评教育。范某否
认自己有违反纪律的行为，
柴某遂打了范某一巴掌。随
后，柴某又将范某带至教学
楼西侧路边继续谈话，柴某

用手击打范某胸部一下，紧
接着抓其衣服将其甩至水泥
路中央，又跟上前去踹其左
腿外侧一脚，致范某站立摇
晃两秒钟后，身体后仰头部
摔跌至地面昏迷不醒。柴某
随后拨打120急救电话，范某
被送往邹平县中医院，经抢
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范
某系由于头部遭受摔跌致颅

脑损伤死亡。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辩

护律师辩称，知名医学专家表
示，受害人在几分钟之内死
亡，属于猝死，在如此短的时
间内不会出现颅脑损伤死亡
的情况。而且被告人辩护律师
认为，尸检结果可以看出，受
害人心脏异于常人，心室壁厚
度超出常人，对尸检报告“颅

脑损伤死亡”表示质疑。受害
人家属则认为受害人倒地后
没有得到正确施救，丧失了最
佳的治疗时间，对心源性心脏
病一说不能认同。

在庭审现场，受害人家
属要求邹平一中“公开赔礼
道歉”。庭审持续了七个多小
时后，审判长宣布休庭，本案
将择日宣判。

本报聊城 7月 9日讯 (记
者 刘铭) 8日下午，高唐
一 30多岁的男子在该县南
湖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据
了解，男子下水前曾在腰上
绑上了一种叫做“跟屁虫”的
游泳护具，其家人怀疑是在
游泳过程中，“跟屁虫”背带
开线断开，导致男子溺水。

7月8日下午4时许，高
唐县南湖发生游泳者溺水身
亡事件。据知情者介绍，溺水
者今年 3 0 多岁，家住田楼
村。“一直到将近晚上10点
才打捞上来，人已经死了，妻
子、女儿一直在旁边哭。”知

情者称，这里每年夏季都发
生一起甚至多起下湖游泳溺
死事件，虽然南湖边上有警
示标志“严禁下湖游泳”。

参与救援的高唐消防
中队一负责人说，当时打捞
溺水男子时，男子身上背的

“跟屁虫”就浮在湖面上，但
接口处已经断裂，在场的其
他人员也看到了这一细节。
死者家属表示，该男子每次
游泳都会拴一个“跟屁虫”
在腰上，不知道这次是怎么
回事，后来发现是背带接口
处坏了，如果不是因为防护
用具出现问题，人或许不会

有事。
据游泳爱好者张先生

介绍，一般在深水区游泳，
游泳者都会背上一个“跟屁
虫”。游泳时，在绳子的牵引
下，“跟屁虫”一直跟在游泳
者身后，水域面积比较大的
时候，一旦在水中发生紧急
情况，游泳者就能顺着绳子
将“跟屁虫”等拽过来抱住，
人就安全了。

9日，记者走访聊城市
场发现，“跟屁虫”的样式挺
多，但并没有哪一款上标有
生产商，就连商家也不愿说
出是从哪里进的货。

非法集资1 . 5亿

11名嫌犯落网

本报枣庄7月9日讯(记
者 孔红星 通讯员 刘
阳河) 滕州一家服饰有限
公司负责人何某伙同他人
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向429

名群众非法集资1 . 5亿元。
目前，涉案的11名犯罪嫌疑
人已经落网。

据介绍，自 2010年 12

月至 2 0 1 2 年 5 月，犯罪嫌
疑人何某伙同一号人物郭
某 (山东某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 )、刘某等人，
在某公司有大量外债和无
任何履行能力的情况下，
以山东某服饰有限公司和
山东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资金运作为由，以高额利
息为诱饵，采取签订合作
协议的手段，向 4 2 9 名群
众非法集资1 . 5亿元。

腰系救生设备游泳
一男子湖中溺亡
家人怀疑是这种“跟屁虫”背带开线所致

在聊城，很多游泳爱好者都爱在腰上系一个“跟屁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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